
吳靄儀昨日在某報撰文稱：「1月30
日及2月1日兩天，《文匯報》用近乎
全版指稱今天的『雙非』孕婦問題，
全是『公民黨』在2001年策動《莊豐
源案》埋下的炸彈。其實，2001年根
本沒有公民黨，而在多宗居港權案代
表申請人的大律師和律師，與現在的
公民黨毫無關係 。」吳靄儀的抵賴全
屬赤裸裸的謊言。

公民黨班底一以貫之
吳靄儀稱「2001年根本沒有公民

黨」，但早就有了公民黨現在的班底。
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1995年至1997
年）、余若薇（1997年至1999年）、湯家
驊（1999年至2001年）和梁家傑（2001
年至2003年）都擔任過大律師公會主
席，他們是公民黨的基本班底。2002
年，特區政府為《基本法》23條立
法，當時余若薇與其他出身自大律師
公會的大狀和法律學者，包括梁家
傑、吳靄儀、湯家驊、陳文敏、戴大
為等組成二十三條關注組。2002年，
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任主席的香港
大律師公會，在23條立法諮詢中竟提
出香港「民族自決權」，要特區政府
「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
當性」。這一赤裸裸的「港獨」宣言，

成為日後公民黨的基本政治路線。
2003年11月13日，二十三條關注組班

底變身為四十五條關注組 ；2006年3月
19日，四十五條關注組變身為公民
黨，成員包括陳文敏、張健利、張達
明、戴大為、余若薇、梁家傑、李志
喜、陸恭蕙、吳靄儀、湯家驊、帝理
邁等。很明顯，公民黨班底一以貫
之。吳靄儀稱「在多宗居港權案代表
申請人的大律師和律師，與現在的公
民黨毫無關係」，完全是彌天大謊。

吳靄儀企圖侮辱市民智慧
香港回歸以來，公民黨多次利用司

法覆核製造「居港權案」。1999年1月29
日的「吳嘉玲案」，是回歸後第一個居
港權案，代表吳嘉玲一方的是大狀張
健利、郭瑞熙、戴啟思。張健利是公
民黨核心成員，戴啟思和郭瑞熙與公
民黨關係友好。「吳嘉玲案」引發了
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
危機。
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指出在出

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
沒有居港權，而且「有關解釋」由
1997年7月1日起生效。入境處決定驅
逐劉港榕等17人，因他們並未被納入
寬免政策。1999年12月的「劉港榕

案」，判決入境處驅逐令的基礎不成
立，且簽發人身保護令狀。該案代表
劉港榕的大狀是李志喜及吳靄儀。該
案所誘發的惡果，是煽動和欺騙大批
內地人士逾期居港，頻頻發起示威遊
行，甚至釀成火燒入境大樓的慘劇。
2001年7月的「莊豐源案」，代表莊

豐源的大律師是李志喜及郭瑞熙。公
民黨策動「莊豐源案」，首先是挑戰全
國人大憲制地位，對人大「6．26」釋
法進行所謂「報復」。其次，公民黨策
動「莊豐源案」，為「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潮埋下伏筆，其後果是煽動兩地
同胞互相仇恨，分化香港人與內地
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數字，
由2000年的不足1,000名，到2010年劇
升至超過32,000名，遠遠超出了本港醫
療體系所能負擔的能力，更會對香港
未來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住房交
通等帶來沉重的壓力。
去年公民黨操控外傭爭居港權案，

由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寫入稟狀，
負責的律師帝理邁是公民黨創黨成
員。這樣的部署，與公民黨幕後操控
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以及與公
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吳靄儀、張健
利等在香港回歸後利用司法覆核製造
「居港權案」，乃如出一轍的慣伎。

《文匯報》1月30日刊出重要新聞《「雙非」孕婦湧港 也是公民黨種的禍》，引起社會各界重視，有

助社會各界進一步看清公民黨是種下「雙非」湧港禍根的始作俑者。公民黨核心成員吳靄儀卻企圖抵

賴公民黨是「雙非」禍首，謊稱莊豐源案與公民黨毫無關係。事實是，回歸以來，包括「莊豐源案」

在內的多宗居港權案代表申請人的大律師和律師，或者公民黨的核心班底，或者與現在的公民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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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非」孕婦湧
港問題上，公民黨推
卸責任，提出了所謂

修改香港《入境條例》的建議，並且企圖
再一次欺騙香港市民，詭辯說只要修改香
港的入境法律，今後就可解決「雙非」父
母來港產子問題。公民黨就可以在九月份
的立法會選舉中金蟬脫殼，逃避選民的譴
責，實行緩兵之計，騙到選票。
明明公民黨是種下「雙非」湧港禍根的

始作俑者，公民黨卻擅長「賊喊捉賊」，竟
企圖將責任推卸到「個人遊」身上，以便
脫身。公民黨更有很多打掩護的手法，一
旦遇到市民的質疑和譴責，他們就會由一
批公民黨的核心黨員或友好，化身為學
者，扮作中立、學術的面貌，大談「司法
獨立」，欺騙市民，進行單擋戰術，為公民
黨救亡。公民黨向大學滲透，擁有一批黨
員，以其他身份進行活動。例如，公民黨
創黨主席關信基曾擔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
政學系主任、公民黨現任主席陳家洛是香
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公民黨核心成員陳文敏是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院長、公民黨前秘書長鄭宇碩是香港城
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公民黨前副主席
和執委張超雄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系講師⋯⋯
公民黨核心人物陳文敏日前接受某報訪

問，建議政府透過修改《入境條例》，加入
取消居留權機制，一旦「雙非嬰」在若干
年內每年離港超過180日，便自動喪失居港
權。他說，「目前『稅務條例』或綜援福
利，政府都以一年內離港不逾180日來定義
港人資格；有關修例可規定『雙非嬰』在
若干年內，每年若離港逾180日便會自動喪
失居港權。訂立此限制後，內地父母可以
自行權衡是否來港分娩，讓子女取得居港
權。香港的選民，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這是公然的欺騙行為，只不過是緩兵之

計。終審法院已經裁定了香港的《入境條
例》「違反《基本法》」，陳文敏的所謂加入
取消居留權機制，下一次他們又會由另外
的公民黨律師提出司法覆核，製造無盡無
了的居留權官司，公民黨的大狀將會無止

境地接受這些訴訟官司，生意滔滔不絕，
利用公帑打官司大發橫財。
所有香港居民都知道，香港的永久居留

身份證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護照上面已經
寫明了「持證人擁有香港居留權」，香港永
久居民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任何其他地
區或者國家一旦要遣返香港永久居民，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都得無條件接收。《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以上居民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和有資格依照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
性居民身份證」，一旦取得了永久居民身份
證，任何人都不能剝奪。包括在退休之後
移居於內地、或者在內地每年逗留時間超
過180天的香港永久居民，仍然是香港永久
居民，香港的行政機關和法院，都不能剝
奪他們在香港居留的權利。陳文敏所說180
天的限制日期，是指非香港永久居民，也
指「稅務條例」和「福利條例」，並不是針
對剝奪永久居港權的問題。公民黨企圖轉
移視線，倚靠說謊度日，拖延時間，騙取
選票的詭計可以休矣。

公民黨在「雙非」問題上賊喊捉賊

新一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將於今
年3月產生，帶領我們香港人迎接種
種挑戰。
這幾年來，雖然金融、地產、零

售、旅遊等行業欣欣向榮，但沒有太
多香港人會說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
相反很多人會同意，香港的經濟越來
越倚賴個別行業，能分享到繁榮成果
的人只是少數。踏進2012年，很多專
家和學者都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艱
險重重。以現時我們經濟根基的局限
性，應變能力實在令人擔憂。
作為本屆選舉委員會IT界別分組的

委員，筆者相信香港要發展數碼經濟
以自強。所以在競選選委期間，筆者
已經提出了「數碼經濟　共融共享」
的口號以及「勾劃香港新經濟藍
圖」。在當選之後，筆者就本地資訊
科技（IT）業的情況進行調查，又廣
泛聽取了IT業從業員的聲音。結果這
兩方面的回應都印證了「重視科技、
發展科技」是許多人對未來特區政府
施政的期望。
目前各有意參選特首的人士都曾經

透露過對本港發展IT的一些想法，但
是整體政策的構思仍欠全面。筆者就
歸納了IT業界的意見而提出以下訴
求，希望這幾位有意帶領香港的人士
認真研究和回應。首先，政府應該就
本港的整體經濟布局和IT在其中的角
色有清晰的概念。筆者相信，在傳統
的金融、地產、旅遊、物流四大產業
以外，香港必須發展包括IT的多種新
興產業，以推動經濟的多元化。
事實上，IT已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行業本身既具有發展潛力，還是推動
其他行業革新的火車頭。在此認知的
基礎上，政府的確有需要設立專責的
政策局，以推動和支援本地各行各業

進行IT的研發和應用。有了政策定位
之後，政府就應該落實對本港IT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的支援。這些措施並不
是什麼優惠「㠥數」，而是可讓創業
人士和從業員免除後顧之憂，憑創意
和技術發展自己的事業，對本港IT產
業作出貢獻。這些措施可包括：
1.協助香港IT企業走向內地和海

外：政府應推廣「香港製造」，協助
企業在人生路不熟的外地申請牌照、
成立辦事處、參與投標。
2.加強香港的科研實力：政府可訂

立提升科研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
率至最少1%的短期目標，並設立及擴
展科研基金、提供科研項目退稅、與
鄰近地區共同進行科技研發。
3.培育人才：政府要在基礎教育、

大專教育、職業培訓等層面，提供切
合時代需要的課程和相關資助。
4.支持本地產業：政府應設法鼓勵

創投基金投資本地有潛力的IT中小
企，並以試用計劃形式將新產品引入
政府部門，令本地中小企盡快具備全
球性競爭力。
5.保障網上言論與行為自由：政府

應保持互聯網的開放性，容許二次創
作，讓經營數碼內容業務的本地中小
企保有營運空間。
6.推動中小企應用IT：政府應針對

本地一般中小企IT應用水平落後的情
況，增加和擴展資助，令中小企的競
爭力與全球同業看齊。
數碼經濟不能沒有創新和科技作為

支柱。未來香港政府對IT事務的取
態，將直接影響香港七百萬市民的福
祉。如果以上建議能夠拋磚引玉，引
起公眾共同出謀獻策，甚至令未來特
首對IT有所承諾，將是香港之福。

朱小丹不忘飲水思源
新任廣東省省長朱小丹率團在香港舉行廣

東省2012年新春宴會，答謝香港社會各界的
鼎力支持，共商新一年粵港合作發展大計，
他並透露，廣東今年將全力以赴辦好五件大
事推動粵港合作進程。翌日農曆元宵節，朱
小丹出席香港廣東社團新春團拜酒會，他致
詞時風趣地說「廣東社團秘書長志紅小姐是
我們的老朋友，她建議我用廣東話，她不建
議，我也打算用廣東話」，受到會場逾千嘉賓
的熱烈鼓掌。朱小丹誠摯地表示，香港廣東
社團中有許多新老朋友，廣東是在他們支持
下邁出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步。今天的廣東已
進入比較富裕的小康，飲水思源，不能忘記
你們這些長期支持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老
朋友，向你們表示最真誠的感謝。
朱小丹自上世紀70年代即在廣東工作，對

廣東省的改革開放和粵港合作政績豐碩、貢
獻良多，且與香港社會各界有密切溝通和聯
繫，在香港社會建立了良好形象。他多次會
見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代表團或成員，以和藹
可親的態度和深刻的見解給人留下深刻印
象，在香港與廣東省政府之間搭建了友誼與
合作的橋樑。

粵港重點加強五個方面的合作
談及今年的粵港合作，朱小丹表示，要以

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和《粵港
合作框架協議》為主線，重點加強五個方面
的合作，推動粵港緊密合作取得新突破及新
進展。一是全力支持在粵的港資企業轉型發

展，二是全力促進粵港澳率先基本實現服務
貿易自由化，三是大力加快粵港企業聯合
「走出去」的步伐，四是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
生活圈，五是全力推進粵港大型跨境設施的
建設。
第一，2010年下半年以來，受國際經濟形

勢變化的影響，廣大在粵香港投資企業面臨
外需持續低迷和綜合成本大幅提升的雙重壓
力，經營發展遇到困難，對以港資企業為代
表的傳統外經貿行業帶來了強烈衝擊。黨中
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親自主持召開外貿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深
入聽取企業發展情況和意見建議，對幫扶企
業應對挑戰、走出困境作出了重要部署。去
年12月廣東省政府在香港通過深入宣講廣東
出台的各項扶持外經貿企業的政策措施，幫
助更多在粵港資企業了解和掌握政策，用足
用好政策，更好地轉方式、謀發展，千方百
計渡過難關。

促進粵港率先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第二，李克強副總理去年訪港帶來的「36

條」挺港政策中承諾，爭取「十二五」末
期，通過CEPA，內地對香港將基本實現服務
貿易自由化。隨後CEPA補充協議八的簽署，
落實有關措施。先試先行，快人一步，一直
是粵港合作的特點。廣東對香港開放服務業
在先行先試政策目前累計達到47項，包括醫
療服務、律師服務、建築服務、檢測驗證
等，朱小丹也表示將重點推進在金融業、現
代物流業、現代資訊產業、高新產業研發、
創意產業、服務外包等領域的現代服務業合

作，尤其加快推進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
海橫琴合作平台建設，打造粵港合作新的重
要的增長點。　
第三，在大力加快粵港企業聯合「走出去」

步伐方面，香港與國際經濟緊密融合，資本
市場發達，擁有金融、貿易、投資、法律、
會計、諮詢等方面的優勢，粵港兩地企業通
過多年的合作，也已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
係。在此基礎上，兩地進一步按照優勢互補
的原則，加大在「走出去」方面的力度，必
能實現1+1>2和互利雙贏。

要讓後代子孫享受良好生活環境
第四，在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方

面，朱小丹今年1月17日當選廣東省省長後，
與中外媒體見面時就強調，「粵港澳共建優
質生活圈將是新一輪粵港澳合作的一個重
點」。這次朱小丹更加明確承諾，廣東省政府
會以高度負責任精神做好環境保護，不會單
純以自己的私利，犧牲港澳同胞的生活質量
及環境，寧願犧牲GDP及發展速度，都要讓
後代子孫可以飲清潔的水、呼吸到清新空
氣，以及享受良好生活環境。
第五，發改委編制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規劃(2011至2015年)》單闢章節闡述內地與港
澳交通基礎設施合作等內容，目前該規劃已
上報國務院，待國務院批准後即發布。加強
粵港大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與協調，
包括規劃建設珠江三角洲與香港城市群的城
際快速交通系統，以及過境交通系統，加快
現有機場、港口的合作。朱小丹強調，全力
推進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等大型跨

境基礎設
施建設，
為粵港長
遠發展提
供現代化
的硬體支
撐。
粵港目

前都處在
經濟轉型
的關鍵時
期，加強
合作顯得
更 加 重
要。廣東
經濟發展到今天，已凸顯產業層次、資源環
境、自主創新、區域失衡和比較優勢逐步弱
化等方面的問題，加快轉型升級，重建新優
勢的壓力尤為突出。

香港應積極回應廣東的政策措施
香港方面也凸顯出了發展空間不足、經濟

腹地較小、運作成本過高等方面的制約，和
周邊地區的競爭挑戰，拓展更加廣闊的經濟
腹地，重建持續發展能力的壓力也在增加。
因此，粵港加強深度合作既是因應挑戰的需
要，也是兩地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廣東省
將粵港合作置於廣東改革開放最值得重視和
珍惜的內容，期待粵港合作翻開光彩奪目的
新篇章。香港也應該高度重視粵港合作，對
廣東省促進粵港合作的政策措施作出積極回
應與配合。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

出，要深化粵港合作，落實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

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

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

群。去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訪港宣布涵蓋「36招」

的「挺港」戰略措施之中，

亦有7項涉及粵港合作。由

此可見，粵港合作已從區域

戰略提升至國家戰略，邁上

新的台階。新任廣東省省長

朱小丹這次帶來的重要訊

息，就是廣東省將粵港合作

置於廣東改革開放最值得重

視和珍惜的內容，期待粵港

合作翻開光彩奪目的新篇

章。香港也應該高度重視粵

港合作，對廣東省促進粵港

合作的政策措施作出積極回

應與配合。

期待粵港合作翻開光彩奪目的新篇章

吳靄儀的抵賴全屬赤裸裸的謊言

楊志紅　廣東省政協常委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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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和固網寬頻數據服務在香港非
常普及，市場競爭也十分劇烈。為滿
足廣大客戶的需求，服務供應商提供
各式各樣的服務計劃供消費者選擇；
當中讓客戶享有「無限」用量的服務
計劃尤其受歡迎，因客戶既可放心隨
意使用本地數據服務，又不用擔心需
支付巨額收費。然而，最近有服務供
應商表示會於今年二月十三日電訊管
理局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指引之
時，停止提供「無限」用量服務計
劃，這引起市民的普遍關注。我希望
在此闡述有關的情況和政府推出指引
的目的。
所謂「無限」用量服務計劃，其實

不少是受服務供應商實施的「公平使
用政策」所限制。我必須在此強調，
「公平使用政策」並非由政府制定
的，而是服務供應商本身施行的政
策。服務供應商會根據「公平使用政
策」，對於數據用量超出某上限的客
戶，透過減慢其接達速度以施加限
制，甚至暫時停止服務。服務供應商
實施「公平使用政策」，原意是要確
保整體客戶可享有使用和接達其服務
的公平機會，以及防止很小部分的客
戶濫用服務，這並不應構成提高整體
價格的原因。
然而，消費者一般並不知道「公平

使用政策」的存在，亦不了解相關的
條款及條件，對「無限」用量服務計
劃的用戶而言，當服務受到「公平使

用政策」限制時，尤其感到不忿。此
外，服務供應商對「公平使用政策」
的詮釋不同，執行政策的方式亦不一
致，因而引起誤解和混淆。
針對這種情況，電訊管理局於去年

十一月公布了一套強制性指引，規管
服務供應商在提供流動或固網寬頻服
務時，應如何實施其「公平使用政
策」。指引清楚列明「公平使用政策」
實施的原則，如服務供應商向客戶提
供的服務計劃單純地稱為「無限」，
或以「無限」名稱推廣而沒有條件規
限，就不得向該些客戶施加任何限
制，包括任何形式的「公平使用政
策」。
指引旨在增加供應商提供服務的透

明度，避免消費者受誤導，並協助消
費者作出知情及明智的服務抉擇。指
引並無禁止服務供應商提供「無限」
用量計劃。即是說，指引在二月十三
日生效後，服務供應商可一如過往，
基於其商業考慮，自主決定是否繼續
提供「無限」用量計劃。若然，他們
必須遵從指引中列明的原則，確保能
提供真正的「無限」 計劃，包括不能
對指引生效後簽訂該些計劃的客戶實
施「公平使用政策」。
我們深信指引將可為服務供應商提

供清晰的作業標準，在營銷和提供服
務方面作出適當的規範，從而令消費
者得到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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